附件1
尤溪县2025年度中央财政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自评报告

为加强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恢复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我县认真组织对2025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恢复保护专项资金绩效开展自评，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资金下达情况
1.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恢复保护专项资金下达情况。2025年度下达我县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恢复保护专项资金2339.59万元:其中：古树名木保护资金10万元，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资金1171.99万元，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资金917.79万元，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资金60.81万元，国有林场保运转资金179万元。根据相关指标文件，我县及时将任务全额分解各乡镇和有关单位。
2.省级专项资金下达情况。 主要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资金1011.29万元。
（二）绩效目标情况
1.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林草系统管理的古树和名木开展抢救复壮数量≥2株，国有林管护面积12.0099万亩（含国家级公益林7.3661万亩，天然商品林4.6438万亩），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面积134.2329万亩（含国家级公益林68.6457万亩，天然商品林65.5872万亩），森林可持续经营面积≥0.12万亩。
（2）质量指标：林草系统管理的古树和名木抢救复壮合格率≥90%，天然林蓄积量持续增长，森林资源管护责任落实率100%，森林保护修复补助兑现率100%。
（3）时效指标：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100%。
（4）成本指标：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标准16元/亩。
2.可持续影响指标：国有林区（林场）社会稳定；持续发挥生态作用逐步提升。
3.满意度指标：林区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85%。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和执行情况分析
1.古树名木保护资金1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投入10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到位10万元，实际支出10万元，实际支出率100%。
2.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2183.28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投入1171.99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到位1171.99万元，实际支出1131.31万元，实际支出率96.53%；省级财政资金投入1011.29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到位1011.29万元，实际支出1011.29万元，实际支出率100%。
3.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917.79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到位917.79万元，实际支出892.55万元，实际支出率97.25%。
4.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60.81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到位60.81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实际支出率0%。
5.国有林场保运转179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到位179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实际支出率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强化专项资金管理。严格执行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严控项目流程管理，实施动态监控、过程跟踪，规范支付程序，严禁截留、挤占、挪用和超标准支出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安全高效地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2.严格资金拨付审批。依据年度任务完成进度，及时办理专项资金的申请、核实、拨付等工作。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加强森林资源管护，确保辖区内的森林资源安全。2025年共管护天然商品林70.23万亩，管护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96.1797万亩。森林资源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基本完成项目年总体绩效目标。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林草系统管理的古树和名木开展抢救复壮数量2株，国有林管护面积12.0099万亩（含国家级公益林7.3661万亩，天然商品林4.6438万亩），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面积134.2329万亩（含国家级公益林68.6457万亩，天然商品林65.5872万亩），森林可持续经营面积0.12万亩。
（2）质量指标。林草系统管理的古树和名木抢救复壮合格率100%，天然林蓄积量增长95%，森林资源管护责任落实率100%，森林保护修复补助兑现率100%。
（3）时效指标。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100%。
（4）成本指标。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标准16元/亩。
2.可持续影响指标。国有林区（林场）社会稳定95%；持续发挥生态作用95%。
3.满意度指标。林区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8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综合绩效分析情况，我县已基本完成年度绩效目标，未偏离绩效目标，下一步将继续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并实施森林资源保护项目。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评价结果将应用于今后争取中央和省级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安排及进一步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在绩效评价工作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将及时进行整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及时公开绩效自评结果，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五、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六、巡视、审计和财会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
无















附件2
尤溪县2025年度中央财政
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为加强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我县认真组织对2025年度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绩效开展自评，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资金下达情况
1.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下达情况。2025年度下达我县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3807.04万元，其中：造林补助资金1782.04万元，油茶发展资金1587万元，森林防火补助资金30万元，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资金308.5万元，林木良种培育补助资金65.5万元，林草湿荒综合监测资金34万元。根据相关指标文件，我县及时将任务全额分解各乡镇和有关单位。
2.省级专项资金下达情况。2025年度下达我县省级林业专项资金1364.06万元,其中：造林补助资金1334.06万元，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12万元，林木良种培育补助18万元。
（二）绩效目标情况
1.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2025年度全县共完成油茶新造面积≥0.1万亩，油茶低产低效林改造面积≥2.5万亩，造林面积≥1.4万亩，森林质量提升面积≥0.7万亩，林木良种苗木培育数量≥195万株，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图斑监测数量410个。
（2）质量指标：油茶新造成活率≥85%，低产低效林改造油茶存活率≥90%，油茶良种使用率100%，造林面积合格率≥85%，森林质量提升面积合格率≥85%，松材线虫病防控目标任务完成率≥70%。
（3）时效指标。油茶新造当期任务完成率≥90%，油茶改造当期任务完成率≥90%，造林当期任务完成率≥85%，森林质量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85%。
2.效益指标
（1）生态效益指标。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成效明显，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明显。
（2）可持续影响指标。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改善可持续影响明显，对地区油茶产业发展可持续性影响明显。
3.满意度指标：项目涉及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85%。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和执行情况分析
1.造林补助资金3146.1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投入1782.04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到位1782.04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实际支出率0%；省级财政资金投入1334.06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到位1334.06万元，实际支出772.39万元，实际支出率57.90%。
2.油茶发展资金1587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到位1587万元，实际支出160.17万元，实际支出率10.09%。
3.森林防火补助资金30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到位30万元，实际支出30万元，实际支出率100%。
4.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资金320.5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投入308.5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到位308.5万元，实际支出237.5万元，支出执行率76.99%；省级财政资金投入12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到位12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实际支出率0%。
5.林木良种培育补助资金83.5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投入65.5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到位65.50万元，实际支出20万元，实际支出率30.53%；省级财政资金投入18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到位18万元，实际支出18万元，实际支出率100%。
6.林草湿荒综合监测补助资金34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到位34万元，实际支出34万元，支出执行率100%。
（二）资金管理情况
1.加强专项资金管理。严格执行中央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严控项目流程管理，实施动态监控、过程跟踪，规范支付程序，严禁截留、挤占、挪用和超标准支出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安全高效地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2.严格资金拨付审批。依据年度任务完成进度，及时办理专项资金的申请、核实、拨付等工作。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5年我县按照中央及省、市有关资金管理办法和年初下达的绩效目标，较好完成国土绿化、林业支撑保障各项目年初下达的各项绩效指标。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2025年度全县共完成油茶新造面积0.12万亩，油茶低产低效林改造面积2.6万亩，造林面积1.5904万亩，森林质量提升面积0.8225万亩，林木良种苗木培育数量222.67万株，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图斑监测数量410个。
（2）质量指标：油茶新造成活率90%，低产低效林改造油茶存活率95%，油茶良种使用率100%，造林面积合格率≥85%，森林质量提升面积合格率≥85%，松材线虫病防控目标任务完成率70%。
（3）时效指标：油茶新造当期任务完成率100%，油茶改造当期任务完成率100%，造林当期任务完成率≥85%，森林质量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85%。
2.效益指标
（1）生态效益指标：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成效100%，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90%。
（2）可持续影响指标。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改善可持续影响90%，对地区油茶产业发展可持续性影响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项目涉及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8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综合绩效分析情况，我县已基本完成年度绩效目标，未偏离绩效目标，下一步将继续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及实施国土绿化及森林资源保护项目。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评价结果将应用于今后争取中央和省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安排及进一步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在绩效评价工作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将及时进行整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并及时公开绩效自评结果，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五、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六、巡视、审计和财会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
无
附件3
	尤溪县2025年度中央财政林业专项资金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中央资金（2025年度）
	省级资金（2025年度）
	结余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省级安排下达金额①
	已到位
金额②
	实际支出金额③
	实际支出率④=③/①
	省级安排下达金额①
	已到位
金额②
	实际支出金额③
	实际支出率④=③/①
	安排
金额①
	实际支出金额②
	实际支出率③=②/①
	安排
金额①
	实际支出金额②
	实际支出率③=②/①

	总计
	6146.63
	6146.63
	2515.53
	40.93%
	2375.35
	2375.35
	1801.68
	75.85%
	7134.93
	4229.15
	59.27%
	　
	　
	　

	1.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恢复保护资金
	2339.59
	2339.59
	2033.86
	86.93%
	1011.29
	1011.29
	1011.29
	100.%
	2346.43
	1387.02
	59.11%
	　
	　
	　

	国家公园支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
	　
	　
	　
	　
	　
	　
	　
	　
	　
	　
	　
	　
	　
	　

	湿地保护修复补助
	　
	　
	　
	　
	　
	　
	　
	　
	　
	　
	　
	　
	　
	　

	国家重点动植物保护支出
	　
	　
	　
	　
	　
	　
	　
	　
	　
	　
	　
	　
	　
	　

	古树名木
	10
	10
	10
	100%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
	1171.99
	1171.99
	1131.31
	96.53%
	1011.29
	1011.29
	1011.29
	100.00%
	1922.33
	962.92
	50.09%
	　
	　
	　

	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
	917.79
	917.79
	892.55
	97.25%
	　
	　
	　
	　
	　
	　
	　
	　
	　
	　

	森林修复
	　
	　
	　
	　
	　
	　
	　
	　
	　
	　
	　
	　
	　
	　

	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
	60.81
	60.81
	　
	0.00%
	　
	　
	　
	　
	114.1
	114.1
	100.00%
	　
	　
	　

	北斗应用
服务
	　
	　
	　
	　
	　
	　
	　
	　
	　
	　
	　
	　
	　
	　

	国有林场保运转
	179
	179
	　
	0.00%
	　
	　
	　
	　
	310
	310
	100.00%
	　
	　
	　

	2.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
	3807.04
	3807.04
	481.67
	12.65%
	1364.06
	1364.06
	790.39
	57.94%
	4788.5
	2842.13
	59.35%
	0
	0
	0

	造林补助
	1782.04
	1782.04
	　
	0.00%
	1334.06
	1334.06
	772.39
	57.90%
	3487
	1966.88
	56.41%
	　
	　
	　

	森林质量提升补助（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补助）
	-37.4
	-37.4
	　
	0.00%
	　
	　
	　
	　
	　
	　
	　
	　
	　
	　

	油茶发展
	1587
	1587
	160.17
	10.09%
	　
	　
	　
	　
	1236
	821.45
	66.46%
	　
	　
	　

	森林质量提升补助
	37.4
	37.4
	　
	0.00%
	　
	　
	　
	　
	　
	　
	　
	　
	　
	　

	森林防火补助
	30
	30
	30
	100.00%
	　
	　
	　
	　
	10
	10
	100.%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
	308.5
	308.5
	237.5
	76.99%
	12
	12
	　
	0.00%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互花米草）
	　
	　
	　
	　
	　
	　
	　
	　
	　
	　
	　
	　
	　
	　

	林草科技推广示范补助
	　
	　
	　
	　
	　
	　
	　
	　
	　
	　
	　
	　
	　
	　

	林木良种培育补助
	65.5
	65.5
	20
	30.53%
	18
	18
	18
	100.00%
	16.5
	16.5
	100.%
	　
	　
	　

	林草湿荒综合监测
	34
	34
	34
	100.00%
	　
	　
	　
	　
	39
	27.3
	70.00%
	　
	　
	　






附件4-1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区域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地方主管部门
	　
	资金使用单位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3350.88
	3045.15
	90.88%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339.59
	2033.86
	86.93%

	
	      地方财政资金
	1011.29
	1011.29
	100.00%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资金分配科学
	　

	
	下达及时性
	资金下达及时
	　

	
	拨付合规性
	资金拨付合规
	　

	
	使用规范性
	资金使用规范
	　

	
	执行准确性
	资金执行准确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按上级要求开展预算绩效管理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按相关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履行支出责任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林草系统管理的古树和名木开展抢救复壮数量≥2株，国有林管护面积（含国家公园）12.0099万亩（其中国家级公益林7.3661万亩，天然商品林4.6438万亩），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面积（不含国家公园）134.2329万亩（其中国家级公益林68.6457万亩，天然商品林65.5872万亩），森林修复(含森林可持续经营）面积≥0.12万亩。
	林草系统管理的古树和名木开展抢救复壮数量2株，国有林管护面积（含国家公园）12.0099万亩（其中国家级公益林7.3661万亩，天然商品林4.6438万亩），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面积（不含国家公园）134.2329万亩（其中国家级公益林68.6457万亩，天然商品林65.5872万亩），森林可持续经营面积0.12万亩。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岀
指
标
	数量
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项目数量（个）
	　
	　
	　

	
	
	
	湿地保护恢复与补偿项目数量（个）
	　
	　
	　

	
	
	
	专项拯救物种种数（个）
	　
	　
	　

	
	
	
	疫源疫病监测站点（个）
	　
	　
	　

	
	
	
	林草系统管理的古树和名木开展抢救复壮数量（株）
	≥2
	≥2
	　

	
	
	
	国有林管护面积（含国家公园）（万亩）
	12.0099
	12.0099
	　

	
	
	
	其中：国家级公益林
	7.3661
	7.3661
	　

	
	
	
	      天然商品林
	4.6438
	4.6438
	　

	
	
	
	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面积（不含国家公园）（万亩）
	134.2329
	134.2329
	　

	
	
	
	其中：国家级公益林
	68.6457
	68.6457
	　

	
	
	
	      天然商品林
	65.5872
	65.5872
	　

	
	
	
	森林修复(含森林可持续经营）面积（万亩）
	≥0.12
	≥0.12
	　

	
	
	
	其中，森林可持续经营（万亩）
	≥0.12
	≥0.12
	　

	
	
	质量
指标
	林草系统管理的古树和名木抢救复壮合格率（%）
	≥90
	≥100
	　

	
	
	
	天然林蓄积量增长情况（%）
	持续增长
	≥95
	　

	
	
	
	森林资源管护责任落实率（%）
	100
	100
	　

	
	
	
	森林保护修复补助兑现率（%）
	100
	100
	　

	
	
	时效
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
	　
	　
	　

	
	
	
	湿地保护恢复与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
	　
	　
	　

	
	
	
	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
	100
	100
	　

	
	
	成本
指标
	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标准（元/亩）
	16
	16
	　

	绩
效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社会效益
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和管理能力
	　
	　
	　

	
	
	可持续影响指标
	国有林区（林场）社会稳定(%)
	明显
	95
	　

	
	
	
	持续发挥生态作用(%)
	逐步提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林区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
	≥85
	≥85
	　















附件4-2
	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区域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转移支付名称
	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地方主管部门
	　
	资金使用单位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5171.1
	1272.06
	24.6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807.04
	481.67
	12.65%

	
	      地方财政资金
	1364.06
	790.39
	57.94%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资金分配科学
	　

	
	下达及时性
	资金下达及时
	　

	
	拨付合规性
	资金拨付合规
	　

	
	使用规范性
	资金使用规范
	　

	
	执行准确性
	资金执行准确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按上级要求开展预算绩效管理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按相关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履行支出责任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油茶新造面积≥0.1万亩，油茶低产低效林改造面积≥2.5万亩，造林面积≥1.4万亩，森林质量提升面积≥≥0.7万亩，林木良种苗木培育数量≥195万株，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图斑监测数量410个。
	油茶新造面积0.12万亩，油茶低产低效林改造面积2.6万亩，造林面积1.5904万亩，森林质量提升面积0.8225万亩，林木良种苗木培育数量222.67万株，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图斑监测数量410个。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岀
指
标
	数量
指标
	油茶新造面积（万亩）
	≥0.1
	0.12
	　

	
	
	
	油茶低产低效林改造面积（万亩）
	≥2.5
	2.6
	　

	
	
	
	造林面积（万亩）
	≥1.4
	1.5904
	　

	
	
	
	森林质量提升面积（万亩）
	≥0.7
	0.8225
	　

	
	
	
	松材线虫病防治面积（万亩）
	　
	　
	　

	
	
	
	互花米草防治面积（万亩）
	　
	　
	　

	
	
	
	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和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当年任务面积（万亩）
	　
	　
	　

	
	
	
	林木良种苗木培育数量（万株）
	≥195
	222.67
	　

	
	
	
	林草科技推广项目数量（项）
	　
	　
	　

	
	
	
	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样地数量（个）
	　
	　
	　

	
	
	
	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图斑监测数量（个）
	410
	410
	　

	
	
	质量
指标
	油茶新造成活率（%）
	≥85
	90
	　

	
	
	
	低产低效林改造油茶存活率（%）
	≥90
	95
	　

	
	
	
	油茶良种使用率（%）
	100
	100
	　

	
	
	
	造林面积合格率(%)
	≥85
	≥85
	　

	
	
	
	森林质量提升面积合格率(%)
	≥85
	≥85
	　

	
	
	
	松材线虫病防控目标任务完成率（%）
	≥70
	≥70
	　

	　
	　
	时效
指标
	油茶新造当期任务完成率（%）
	≥90
	≥100
	　

	
	
	
	油茶改造当期任务完成率（%）
	≥90
	≥100
	　

	
	
	
	造林当期任务完成率(%)
	≥85
	≥85
	　

	
	
	
	森林质量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
	≥85
	≥85
	　

	
	效
益
指
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成效
	明显
	100%
	　

	
	
	
	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
	明显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改善可持续影响
	明显
	90 
	　

	
	
	
	对地区油茶产业发展可持续性影响
	明显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涉及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
	≥8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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